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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大气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目标分解方案

区　县 二氧化硫削减比例 氮氧化物削减比例

东城区 ２０％ １３％

西城区 １５％ １０％

朝阳区 ２５％ ２０％

海淀区 ３０％ ８％

丰台区 ３０％ １０％

石景山区 ５０％ ４０％

门头沟区 １２％ １５％

房山区 １２％ １５％

通州区 １５％ １０％

顺义区 １２％ ６％

昌平区 １２％ １２％

大兴区 １２％ ６％

平谷区 １０％ １５％

怀柔区 ８％ ８％

密云县 ８％ ６％

延庆县 ８％ ６％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 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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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水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目标分解方案

地　　区

化学需氧量削减比例 氨氮削减比例

其中工业
和生活

其中工业
和生活

中心城区 ８％ １５％

海淀北部地区 １０％ ５％

丰台河西地区 ４０％ ３５％

门头沟区 １２％ １２％ ２０％ ２０％

房山区 １５％ １５％ １１％ １０％

通州区 １５％ １５％ １１％ １０％

顺义区 １４％ １０％ １３％ １０％

昌平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大兴区 １５％ １５％ １１％ １０％

平谷区 １６％ ２０％ １８％ ２０％

怀柔区 １５％ ２０％ １７％ ２０％

密云县 １６％ ２０％ １３％ １０％

延庆县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 ０％

·１４·


